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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物權通則

第一節 物權之意義

第二節 物權的分類

第一項 不得創設法律所未規定之

物權

第二項 以標的物的支配範圍為區分

第三項 以標的物的種類為區分

第四項 以定限物權對標的物支配

的內容為區分

第五項 以物權能否獨立存在為區分

第六項 以物權的存續有無期間限

制為區分

第七項 以是否有權利為內容之不

同為區分

第三節 物權的效力

第一項 排他效力

第二項 優先效力

第一款 物權間之優先效力

第二款 物權與債權間之優先效力

一 所有權之優先性

二 用益物權之優先性

三 擔保物權之優先性

四 物上請求權

第三項 追及效力

第四節 物權的變動

第一項 公示原則與公信原則

第一款 公示原則

第二款 公信原則

第二項 物權行為

第一款 物權變動之要件

一 不動產物權變動之要件

二 動產物權變動之要件

三 物權消滅之原因

第一節 物權之意義

王澤鑑老師謂：「物權，顧名思義，係指對物的權利，即將某物歸某特定主

體，由其直接支配，享受其利益」1。謝在全老師謂：「所謂物權者，乃係指特定

之物歸屬於一定權利主體之法律利益而言，特定物既已歸屬於一定之權利主體，

該權利主體對該特定物，在法律上自有一定之支配領域。於此支配領域內得直接

支配該特定物，為自由之使用、收益或處分，且任何人非經權利主體之同意，均

不得侵入或干涉」2。

第3編第一章 物權通則

1王澤鑑，民法物權，頁 1。
2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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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物權的分類

第一項 不得創設法律所未規定之物權

物權法定主義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民§757）。學者認為，此項

「物權法定主義」目的是在確保物權內容的明確、維持物權體

系、保障交易安全。

→現行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物權共有八種：所有權、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抵押權、質權、典權及留置權。並設「占

有」為法律所保護之事實狀態。

第二項 以標的物的支配範圍為區分

所有權

定限物權

係指得對其標的物為永久全面支配的物權。亦

稱完全物權。

即所有權以外之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

權、抵押權、質權、典權及留置權等七種物

權，除特殊情形外，通常均成立於他人之所有

物上，而僅能於特定限度內，對其所占有之標

的物為支配的物權。

此外，民法中所稱「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民§763）」、

「其他物權（民§762、§948），土地法則稱「他項

權利（土地法§11）」，實務上則稱「限制物權（63

台上 2117判例）」。

其區別實益在於權利

行使之範圍不同。而

定限物權具有限制所

有權之作用，其效力

較所有權為強，故若

同一物上存有所有權

及定限物權時，定限

物權之效力當然優先

於所有權。

第三項 以標的物的種類為區分

動產物權
存於動產之上。例如：動產所有權、動產質

權、留置權。

其區別實異在於物權

變動要件不同、公示

方法不同（原則上，

動產→交付，不動

產→登記）。

不動產物權
存於不動產之上。例如：不動產所有權、地

上權、不動產役權、普通抵押權、典權。

權利物權
存於權利之上。例如：權利質權、權利抵押

權（民§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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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以定限物權對標的物支配的內容為區分

用益物權

支配物的使用價值，其目的在於使用收

益。例如：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

權、典權。

其區別實益在於用益物權

之權利人得就標的物依其

性質為使用收益。而擔保

物權之權利人則僅就其擔

保物所賣得之價金優先受

償。

擔保物權

支配物的交換價值，其目的在於作為債

權的擔保。例如：抵押權、質權、留置

權。

第五項 以物權能否獨立存在為區分

主物權
係指不須從屬於他權利，而得獨立存在之物權。例如：所有權、地上

權、典權。

從物權
係指須從屬於他權利，而存在之物權。例如：留置權從屬於債權而存

在，債權因故消滅時，留置權隨之消滅。

第六項 以物權的存續有無期間限制為區分

有期限物權
有存續期限制之物權。例如：典權、

抵押權、留置權。

有限期之物權，存續期間

屆滿時，該物權即生消滅

之原因。無限期之物權，

則永久存續。
無期限物權

其存續期限無限制，且能永久續之物

權。例如：所有權。

依當事人約定 其存續期限由當事人約定。例如：地上權、不動產役權。

第七項 以是否有權利為內容之不同為區分

占有
對標的物有事實上管領力之法律事

實，並非權利。

其區別實益在於保護之方法與程度之

不同。例如：拾得遺失物，須於公告

後無人認領，方得取得所有權。即拾

得（占有）→公告→無人認領→歸拾

得人所有（本權占有）

本權

基於物權（所有權、其他物權）或

物權以外（借貸、租賃而占有）為

占有時，均屬本權占有。

第三節 物權的效力

第一項 排他效力

係指同一物上，不得同時存在內容相同或相衝突之物權。而有下列幾點特性：

一、若一物上已存有所有權時，即不能同時另成立新的所有權。但若有人因

時效取得所有權時，前所有權即告消滅。

二、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因內容不同，故得同時存在於同一物上。

第3編第一章 物權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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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權之排他效力有強弱之分

最強 次之 最弱

所有權 以占有標的物為內容之

定限物權（典權、質

權、地上權）

非以占有標的物為內容之定限物權

（汲水不動產役權、抵押權）

即不得有

其他所有

權存在於

同一物上

1.不容許同以占有為內

容之其他定限物權存

在。

2.亦即典權、質權和地

上權不能同時存在於

同一物上。

3.但典權和抵押權、質

權和抵押權等用益物

權與擔保物權則得同

時從在於同一物上。

1.僅不容許有相同內容之物權同時

存在於同一物上。

2.亦即不動產役權和抵押權不能同

時存在於同一物上。

3.但不動產役權、抵押權之同種類

物權得同時存在於同一物上。

例如：大雄於自己所有之土地上分

別設定 3個抵押權給 3位債權人，

日後 3 位債權人則依登記之順序為

之受償。

第二項 優先效力

第一款 物權間之優先效力

一、先成立之物權優先於後成立之物權。

二、後成立之物權若對於先成立之物權實行有妨害時，先成立之物權的請求

除去後成立之物權。（民§866）

第二款 物權與債權間之優先效力 3

一所有權之優先性

一物二賣時，倘若後買者已取得所有權，其所有權當然優先於先買者。於不

動產中，其已登記取得所有權之後買者，其效力當然優先於雖已交付但未登記之

先買者。

二用益物權之優先性

例如：地上權（物權）優先於使用借貸（債權），地上權人得向使用借貸之

債權人請求返還。

三擔保物權之優先性

無論擔保物權發生之先後，其效力均優先於一般債權。

3謝在全，民法物權論，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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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上請求權（98身特四等書記官）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

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767Ⅰ）。

第三項 追及效力

即權利標的物無論入於何人之手，權利之所有人，均得追及其物，行使其權

利。例如：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

此而受影響（民§867）。抵押權人於其債權屆期未獲清償時，縱使該不動產已讓與

他人，亦得追及該不動產，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

第四節 物權的變動

第一項 公示原則與公信原則

第一款 公示原則

係指須以一定之方法，即不動產之登記（民§758）、動產之交付（民§761），

始能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

第二款 公信原則

係指其所表現之物權與真實之物權狀態不一致時，對於信賴公示之方法而為

物權交易之人，法律乃承認其具有真實之物權狀態相同之法律效果，以茲保護。

第二項 物權行為

我國採物權「形式主義」，即物權因法律行為而變動時，須有物權變動之意

思表示，以及履行登記或交付之法定形式，始能成立或生效。而在此「形式主義」

下，並採「分離主義」，即債權發生之意思表示（債權之合意；普通契約）與物

權發生之意思表示（物權之合意）分離。質言之，一個法律行為不能同時發生債

權及物權變動之雙重效果，債權只生債之關係，必須另有物權行為方能發生物權

變動之效果，故物權行為係為獨立存在，即具有「獨立性」之特性。由於物權行

為具有獨立性，不受債權行為是否存在而影響，因而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間並無

因果關係，此即物權行為之「無因性」特性。

第一款 物權變動之要件

一不動產物權變動之要件

(一)因法律行為而變動：民法第 758條規定：「（Ⅰ）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

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Ⅱ）前項行

為，應以書面為之。」

第3編第一章 物權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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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務 見 解

(二)因法律規定而變動：民法第 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

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

始得處分其物權。」

繼承須辦理繼承登記，但非不動產登記；強制執行則由法院所發給的移轉

證書即取得不動產之物權；國家徵收土地則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

其原土地所有人之權利義務即告消滅；不動產物權因法院之判決而取得者，

不以須經登記為生效要件；其他非因法律行為者，例如：法定地上權、典

權人因除斥期間屆滿取得典物所有權（民§923Ⅱ、民§924）以及因法律事實

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如自己出資與建築）4。

‧最高法院 43年台上字 1016判例‧

動產物權因法院之判決而取得者，不以須經登記為生效要件，固為民法第

759 條之所明定。惟此之所謂判決，係僅指依其宣告足生物權法上取得某不動
產物權效果之力，恒有拘束第三人之必要，而對於當事人以外之一切第三人亦

有效力者（形成力亦稱創效力）而言，惟形成判決（例如分割共有物之判決）

始足當之，不包含其他判決在內。

二動產物權變動之要件

(一)因法律行為而變動

1.讓與合意：當事人須具有動產讓與為內容的明示或默示之讓與合意，係

屬物權行為，故不以書面為必要，而交付即具有公示之性質。

2.交付：交付乃動產物權之生效要件。

現實交付
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民§761Ⅰ前）。

亦即移轉事實上之管領力，使受領人取得直接占有。

觀念交付 簡易交付

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

力（民§761Ⅰ但）。例如：乙出借甲一台筆電，嗣

後乙想將之出售，甲表意購買，合意後，即無須

再依現實交付方式先返還再交付，得由甲直接支

付價金後，即發生移轉效力。

4王澤鑑，民法物權，頁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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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交付

占有改定

讓與動產物權，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讓

與人與受讓人間，得訂立契約，使受讓人因此取

得間接占有，以代交付（民§761Ⅱ）。甲將筆電出

售予乙，但甲隔天須完成簡報，即向乙訂立借貸

或租賃契約，由乙取得間接占有。而占有改定多

用於動產讓與擔保。

指示交付

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

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讓與於受讓

人，以代交付（民§761Ⅲ）。甲將筆電出借予乙，

嗣後將筆電出售予丙，此時甲得將基於本權的所

有物返還請求權讓與丙，由丙直接向乙請求物之

返還。

(二)因法律規定而變動：例如：時效取得（民§768、§768-1）、無主物先占

（民§802）、拾得遺失物（民§807Ⅰ）、添附（民§812、§814）等。

三物權消滅之原因

(一)混同：原來歸屬於不同人的二個以上之權利，存於同一物中，因無併存之

必要而同歸於一人之法律事實。然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歸屬於一

人者，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但其他物權之存續，於所有人或第三人有

法律上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民§762）。所有權以外之物權，及以該物權為

標的物之權利，歸屬於一人者，其權利因混同而消滅。並準用前條但書之

規定（民§763）。

(二)拋棄：民法第 764條所謂拋棄，係指物權人不以其物權移轉於他人，而使

其物權絕對歸於消滅之行為而言（32上 6036判例）。

而拋棄係屬單獨行為，係屬法律行為，故其拋棄之效力依行為人是否具有

行為能力而異。至於不動產之拋棄則須向地政機關為塗銷登記，始能發生

拋棄之效力（74台上 2322判例）。

(三)其它消滅原因

1.標的物滅失。

2.存續期間屆滿或期滿前當事人合意使物權消滅：然而是否存續期間屆滿

或期滿即當然消滅，實務上有採不同見解。但最近見解仍採肯定說。

第3編第一章 物權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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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務 見 解

實 務 見 解

‧ 70年台上字第 794號‧

法律關係定有存續期間者，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期限屆滿後，除法律有更

新規定，得為不定期限外，並不當然發生更新之效果。地上權無如民法第 451
條之規定，其於期限屆滿後，自不當然變更為不定期限。

3.占有人因時效取得，前占有人之物權即歸消滅。

4.擔保物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其擔保物權基於從屬性，亦隨之消滅。

5.法定期間之經過期滿。

‧ 40年台上字第 730號判例‧

繼承回復請求權，原係包括請求確認繼承人資格，及回復繼承標的之一切

權利，此項請求權如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其原有繼承權即已全部喪失，自應由

表見繼承人取得其繼承權。

6.動產因添附於他人之不動產或動產。

觀念題

1.動產的交付有那幾種方式？試各舉例扼要說明之。 （92-地特-4-地政）

2.不動產物權之變動，須具備何種要件始生效力？ （92-身障-3-財稅）

3.說明下列各詞之意義： 物權 排他性 物權行為 獨立性 擔保物權 從屬

性。 （92-普-地政）

4.何謂物？何謂權利？何謂一物一權原則？下列各項是否有違一物一權原則？

甲、乙共有一筆A地，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 丙將一筆B地之東半部設定地上

權於丁 戊將 C公寓之一樓讓與庚。 （93-地特-3-地政）

5.試解釋下列名詞： 何謂物權法定主義？其立法理由為何？ 何謂意定物權與

法定物權？ （93-身特-4-地政）

6.請說明物權法定主義之意義及立法理由。 （93-原特-4-地政）

7.何謂「物權法定原則」？物權採取法定原則的立法理由為何？試說明之。

（93-專技-不動產估價師）

8.何謂物權變動？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變動者應具備之要件如何？

（93-普-地政）

9.試解釋或論述下列問題： 物權變動之公示原則 法定地上權 留置權成立之

要件。 （93-普-財稅行政）

10.說明下列各詞之意義，並舉例闡述之。 準物權 準共有 準占有。

（94-公路升資-佐晉員-土地行政）


